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
新财购 匚2023〕 26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的通知

自治区党委各部、委,自 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 ,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自 治区政协办公厅,自 治区高级人

民法院,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,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、大专院

校,各地州市财政局,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: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,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

境,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相关规定 ,

现就规范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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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规范政府采购保证金收取

(一 )规范保证金收取形式。政府采购项目收取保证金

的,应 当在招标 (包 括磋商、谈判、询价等非招标方式)文件

中明确保证金收取的方式、金额,退还及不予退还的条件、程

序和违约责任等内容。

政府采购保证金应当以支票、汇票、本票或者金融机构、

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,积极推广电子保函,

支持用电子保函替代保证金。

(二 )规范保证金收取标准。采购人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
要严格按照法定标准收取保证金,投标 (响 应 )保 证金不得超

过项目预算金额的 2%,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

的 1叫 ,不得收取政府采购
“
质保金

”
等无法律依据的保证金。

(三 )鼓励不收取保证金或降低收取比例。采购人可以根

据项目特性,在保障政府采购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下,自 主选

择是否收取投标 (响 应 )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,鼓励降低保证

金收取比例。

二、依法退还保证金

(一 )投标保证金的退还。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

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 (成

交 )供应商的投标 (响 应 )保 证金,自 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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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 (成 交 )供应商的投标 (响 应 )保证

金,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可以转为履约保证金。

(二 )履约保证金的退还。采购人、中标 (成交 )供应商

应当在政府采购合同中约定履约保证金退还的方式、时间、条

件和不予退还的情形,明确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。

采购人应当按照约定及时退还履约保证金,不得违规将履约保

证金转为
“
质保金

”。

三、未退还保证金的处理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退未退的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

金和收取的无法律依据的保证金,应 当立即退还。因供应商注

销、电话无法联系等原因无法及时退还的,应 当通过发布公告

的方式向供应商告知,一旦具各退还条件,及时退还。

对于符合政府采购政策和采购文件规定不予退还的保证

金,采购人应当于 5个工作日内确认相关情形,并按照财政非

税收入管理等规定上缴采购人同级预算级次国库。

四、未按规定退还保证金的责任

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的 ,

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情节严重的,给予警告,对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

关机关给予处分;采购代理机构有违法所得的,没收违法所

得,并可以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 3倍 、最高不超过 3万元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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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,没有违法所得的,可 以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采购人未

按照约定退还履约保证金的,由 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,情节

严重的,移交其行政主管部门处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 )提高思想认识。规范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,是优化

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、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举措。各级财政部

门、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高度重视,认真落实相关要求 ,

不得违规增加企业负担。

(二 )完善保障机制。各级预算单位、采购代理机构要把

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纳入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范围,不得无

故拖延退付政府采购保证金,也不得截留、挪用保证金。

(三 )强化监督管理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采购保

证金收取退还监管,在新疆政府采购网公示退还保证金投诉电

话,对违规收取或退还保证金的,依法依规对相关单位和人员进

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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